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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确认

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科技部火炬高

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由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相关人员组成，

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二、认定机构的构成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同本级财政、

税务部门组成本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机构（以下称“认定机

构”）。

认定机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级、计划单列市科技行政主管

部门，由省级、计划单列市科技、财政、税务部门相关人员组成。

认定机构组成部门应协同配合、认真负责地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管理工作。

三、对出具专项报告的中介机构的要求

1、中介机构条件

（1）具备独立执业资格，成立三年以上，近三年内无不良记录;

（2）承担认定工作当年的注册会计师或税务师人数占职工全年月

平均人数的比例不低于30%，全年月平均在职职工人数在20人以上;

（3）相关人员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了解国家科技、经济及产

业政策，熟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有关要求。

与旧版工作指引相比，新版《工作指引》将“注册会计师人数占职

工全年月平均人数的比例不低于20%”调整为“注册会计师或税务

师人数占职工全年月平均人数的比例不低于30%”，对中介机构的

要求进一步提高。

2、中介机构职责

接受企业委托，委派具备资格的相关人员，依据《认定办法》和

《工作指引》客观公正地对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和高新技术产品

（服务）收入进行专项审计或鉴证，出具专项报告。

3.中介机构纪律

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应坚持原则，办事公正，据实出具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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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作中出现严重失误或弄虚作假等行为的，由认定机构在“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上公告，自公告之日起3年内不得参与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相关工作。

四、对认定专家的要求

1、专家的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资格，并在中国大陆境内居住和工

作。

（2）技术专家应具有高级技术职称，并具有《技术领域》内相关

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对该技术领域的发展及市场状况有较全面的

了解。财务专家应具有相关高级技术职称，或具有注册会计师或税

务师资格且从事财税工作10年以上。

（3）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坚持原则，办事公正。

（4）了解国家科技、经济及产业政策，熟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

作有关要求。

２.专家库及专家选取办法

（1）认定机构应建立专家库（包括技术专家和财务专家），实行

专家聘任制和动态管理，备选专家应不少于评审专家的3倍。

（2）认定机构根据企业主营产品（服务）的核心技术所属技术领

域随机抽取专家，组成专家组，并指定1名技术专家担任专家组组

长，开展认定评审工作。

3.对专家职责分别进行明确

（1）审查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项目）、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专

项报告等是否符合《认定办法》及《工作指引》的要求。

（2）按照《认定办法》及《工作指引》的规定，评审专家对企业

申报信息进行独立评价。技术专家应主要侧重对企业知识产权、研

究开发活动、主营业务、成果转化及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等情况

进行评价打分；财务专家应参照中介机构提交的专项报告、企业的

财务会计报告和纳税申报表等进行评价打分。

（3）在各评审专家独立评价的基础上，由专家组进行综合评价。

4.专家纪律

（1）应按照《认定办法》、《工作指引》的要求，独立、客观、



本文由明税律师事务所整理或编制，内容仅供一般参考之用。并非具有严格法律约束力的正式意见、建议或方案。如有专业需求，或需要其他税务分析及意
见，请联络我们。

明税解读|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组织与实施

公正地对企业进行评价，并签订承诺书。

（2）评审与其有利益关系的企业时，应主动申明并回避。

（3）不得披露、使用申请企业的技术经济信息和商业秘密，不得

复制保留或向他人扩散评审材料，不得泄露评审结果。

（4）不得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影响，采取非正常手段为申请企业认

定提供便利。

（5）认定评审期间，未经认定机构许可不得擅自与企业联系或进

入企业调查。

（6）不得收受申请企业给予的好处和利益。一经发现违反上述规

定，由认定机构取消其参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资格。

明税解读：

该部分与旧版工作指引相比，有以下变化：

（1）首次将专家分为“技术专家”与“财务专家”，并对其工作

职责进行了明确，新增了“财务专家应具有相关高级技术职称，或

具有注册会计师或税务师资格且从事财税工作10年以上。”对旧版

的工作指引中的专家的条件的规定进一步细化和提高。

（2）将备选专家不少于评审专家的倍数由“5倍”改为“3倍”，

在专家库构建方面降低了标准。

（3）要求指定1名技术专家担任专家组组长，开展认定评审工作。

（4）在专家纪律方面，新增规定“评审与其有利益关系的企业时，

应主动申明并回避”的回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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